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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 真 文 件  

 
香 港 中 區  
昃 臣 道 8 號  
立 法 會 大 樓  
檢 討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計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秘 書  
(經 辦 人 ： 馬 淑 霞 女 士 )  
 
 
馬 女 士 ：  
 

回 應 二 零 零 六 年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會 議 的 具 體 答 覆  
 
 立 法 會 檢 討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( 綜 援 ) 計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曾 在

本 年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會 議 的 會 議 紀 要 中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在 二 零 零 六

年 十 月 或 之 前 ， 就 議 員 和 代 表 的 要 求 作 出 具 體 答 覆 ， 本 局 已 於

二 零 零 六 年 七 月 十 日 作 初 步 回 覆 ， 現 再 提 供 所 需 資 料 如 下 ：  
 
豁 免 計 算 入 息 安 排 的 檢 討  
 

綜 援 計 劃 下 的 豁 免 計 算 入 息 安 排 ， 讓 綜 援 受 助 人 可 在 不 影

響 其 領 取 綜 援 資 格 下 保 留 每 月 部 分 的 入 息 ， 從 而 鼓 勵 他 們 就 業

和 繼 續 工 作 。 目 前 ， 領 取 綜 援 不 少 於 三 個 月 的 個 案 ， 不 論 受 助

人 的 類 別 ， 可 亨 有 豁 免 計 算 入 息 的 安 排 。 社 會 福 利 署 (社 署 )現 正

檢 討 綜 援 計 劃 的 豁 免 計 算 入 息 安 排 ， 而 我 們 亦 會 在 二 零 零 六 至

零 七 年 度 就 檢 討 結 果 徵 詢 有 關 人 士 的 意 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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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 援 申 請 的 轉 介 程 序  
 

即 將 獲 釋 的 刑 釋 人 士 如 有 需 要 在 出 獄 後 立 即 申 請 綜 援 ， 可

在 出 獄 前 以 郵 遞 方 式 提 出 綜 援 申 請 ， 亦 可 經 政 府 部 門 轉 介 ， 例

如 透 過 懲 教 署 的 輔 導 人 員 或 其 他 非 政 府 機 構 轉 介 申 請 。 社 署 接

到 申 請 後 ， 便 會 在 該 申 請 人 出 獄 後 盡 快 處 理 。 就 符 合 資 格 領 取

綜 援 的 1 5 至 5 9 歲 且 身 體 健 全 的 失 業 人 士 (包 括 刑 釋 人 士 )而 言 ，

他 們 通 常 可 在 申 請 日 期 起 計 一 個 月 後 開 始 領 取 每 月 的 援 助 金 ；

至 於 年 老 、 傷 殘 或 經 醫 生 證 明 健 康 欠 佳 的 符 合 申 請 資 格 人 士 ，

一 般 可 由 申 請 日 期 起 領 取 每 月 的 援 助 金 。   
 

為 縮 短 處 理 有 經 濟 困 難 的 刑 釋 人 士 的 綜 援 申 請 時 間 ， 社

署 、 香 港 善 導 會 和 香 港 社 區 組 織 協 會 已 簡 化 轉 介 個 案 予 社 會 保

障 辦 事 處 的 程 序 。 為 提 高 轉 介 機 制 的 效 率 ， 香 港 善 導 會 和 香 港

社 區 組 織 協 會 會 用 指 定 表 格 把 他 們 認 為 有 充 分 理 據 向 社 署 申 請

豁 免 一 個 月 等 候 期 的 特 殊 和 真 正 需 要 的 個 案 轉 介 給 社 署 考 慮 。

至 於 有 即 時 經 濟 困 難 的 刑 釋 人 士 ， 只 要 證 實 符 合 資 格 ， 可 在 數

日 內 領 取 緊 急 援 助 金 。   
 
釋 囚 的 住 宿 和 就 業 援 助  
 

當 局 已 鼓 勵 香 港 善 導 會 及 香 港 社 區 組 織 協 會 善 用 現 有 的 宿

舍 資 源 ， 除 了 社 署 資 助 非 政 府 機 構 營 運 專 為 刑 釋 人 士 而 設 的 單

身 人 士 宿 舍 外 ， 還 有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( 民 政 署 ) 轄 下 的 單 身 人 士 宿

舍 ， 也 可 經 轉 介 供 其 他 具 恩 恤 理 由 而 需 要 安 置 的 人 士 入 住 。  
 

推 行 “ 單 身 人 士 宿 舍 計 劃 ” 是 為 受《 床 位 寓 所 條 例 》影 響 的

住 客 安 排 居 所 ， 確 保 不 會 有 私 人 床 位 寓 所 住 客 因 條 例 的 實 施 而

無 家 可 歸 。 若 有 宿 位 空 缺 時 ， 單 身 人 士 宿 舍 也 可 收 容 具 恩 恤 安

置 理 由 的 人 士 。 民 政 署 已 提 醒 非 政 府 機 構 善 用 有 關 轉 介 機 制 ，

供 其 他 具 恩 恤 理 由 而 需 要 安 置 的 人 士 入 住 。  

 
為 加 強 支 援 刑 釋 人 士 的 服 務 ， 社 署 暫 定 由 二 零 零 七 年 一 月

起 推 行 一 項 為 期 兩 年 的 試 驗 計 劃 ， 為 有 真 正 困 難 的 刑 釋 人 士 提

供 短 期 住 宿 援 助 ， 協 助 他 們 支 付 租 金 ， 以 便 他 們 出 獄 後 儘 快 租

住 適 合 的 居 所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我 們 認 為 協 助 刑 釋 人 士 就 業 才 是 長

遠 的 解 決 方 法 ， 所 以 在 這 項 試 驗 計 劃 下 ， 社 署 將 同 時 加 強 刑 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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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士 就 業 支 援 服 務 ， 為 他 們 提 供 職 業 培 訓 和 就 業 安 置 的 受 資 助

服 務 單 位 ， 將 由 現 時 的 兩 個 增 至 五 個 。 我 們 相 信 刑 釋 人 士 會 歡

迎 這 雙 管 齊 下 的 策 略 。  
 

你 如 需 進 一 步 資 料 ， 請 與 本 人 聯 絡 。  
 
 
 
 衞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局 長  
  
 (             代 行 )  
 
 
副本送：  懲教署署長  
 (副本送：助理署長 (更生事務 )邱子昭先生 )  
 
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  
 (副本送：助理署長 ( 4 )張馮泳萍女士 )  
 
 社會福利署署長  
 (副本送：助理署長 (青年及感化服務 )蔣慶華先生 )  
 總社會保障主任 (社會保障 ) 1 鄭作民先生 )  
 
 
內部送  
衞生福利及食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(家庭事務 )鄭琪先生  
衞生福利及食物局總行政主任 (安老服務及社會保障 )王靜芝女士  
 
 
二 零 零 六 年 十 月 二 十 三 日  
 


